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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实验室特种设备识别
1.特种设备定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条规定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本法的其他特种设备。
1.1高校实验室特种设备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质检总局发布了《特种设备目录》，对特种设备采用目录管理。其中高校实验室涉及特种设备范围主要报告以下类型：
（1）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通过对外输出介质的形式提供热能的设备，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正常水位容积大于或者等于30L，且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的承压蒸汽锅炉；出口水压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0.1MW的承压热水锅炉；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0.1MW的有机热载体锅炉。
（2）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容积大于或者等于30L且内直径(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界最大几何尺寸)大于或者等于150mm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1.0MPa•L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60℃液体的气瓶；氧舱。
（3）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气体或者液体的管状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蒸汽或者可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50mm的管道。公称直径小于150mm，且其最高工作压力小于1.6MPa（表压）的输送无毒、不可燃、无腐蚀性气体的管道和设备本体所属管道除外。其中，石油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监督管理还应按照《安全生产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实施。
（4）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0.5t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3t（或额定起重力矩大于或者等于40t·m的塔式起重机，或生产率大于或者等于300t/h的装卸桥），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2m的起重机；层数大于或者等于2层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5）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车辆。
（6）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上的安全附件。包括安全阀、爆破片装置、紧急切断阀和气瓶阀门。
1.2高校实验室典型特种设备识别
（1）锅炉类
	电加热蒸汽发生器（电加热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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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式燃气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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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力容器类
	灭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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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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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空调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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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高压双速调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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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电加热蒸汽加热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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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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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化天然气低温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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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用瓶式容器
	[image: http://imgsrc.baidu.com/forum/w%3D580/sign=745e3fee43a98226b8c12b2fba83b97a/68ed2f2eb9389b50d0585dc98535e5dde6116e46.jpg]

	液化石油气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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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温液氧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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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工程用的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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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瓶
	[image: ]
[image: http://jiaju.xoosh.cn/up_files/pic/chem/2007/7/20077181956679445.jpg]

	液化石油气钢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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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场内车辆
	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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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起重机械
	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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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内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指南
2.1重点检查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和高层建筑实验室内锅炉；使用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如：蒸压釜、灭菌锅等）；实验室内用气瓶；室外使用叉车、起重机械的实验操作。
2.2典型特种设备常见违法行为、检查要点和有效检查方法

	常见违法行为
	检查要点
	有效检查方法

	未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现场作业人员不具有有效证件
	依据《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3.2、2.4.2.2.2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特种设备的类别、品种、用途、数量等情况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逐台落实安全责任人：使用电站锅炉或者石化与化工成套装置的；使用特种设备（不含气瓶）总量50台以上（含50台）的。
要求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使用单位以及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并且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使用额定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2.5MPa锅炉的；使用各类特种设备（不含气瓶）总量20台以上（含20台）的。
	检查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证（A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司炉工证、水处理人员证、快开门压力容器作业人员）

	无使用登记证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锅炉内部检验报告、锅炉外部检验报告、锅炉能效测试报告


	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三十五条 。
安全技术档案应当包括：
（一）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
（二）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三）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运行、检修和日常巡检记录）；
（四）特种设备及其附属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记录；
（五）特种设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检查安全技术档案，可参考定期检验报告


	未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未定期演练并作出记录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四条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2.12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岗位责任、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操作规程，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按照本规则要求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的使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每年至少演练一次，并作出记录；其他使用单位可以在综合应急预案中编制特种设备事故应急的内容，适时开展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演练，并且作出记录。
	检查是否有应急预案，是否进行定期演练，并作出记录

	未依法设置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使用登记标志、定期检验标志）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条。
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将定期检验标志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是否置于显著位置

	无使用登记证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三十三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超设计使用年限未办理变更登记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四十八条。
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可以继续使用的，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通过检验或者安全评估，并办理使用登记证书变更，方可继续使用。允许继续使用的，应当采取加强检验、检测和维护保养等措施，确保使用安全。
其中，涉危化品的压力容器需进行安全评估，不涉及危化品的压力容器需有定期检验报告。
	检查投用后运行记录、定期检验报告，看设备是否达到设计使用年限；
检查超设计使用年限设备的检验或者安全评估记录；
检查超设计使用年限设备是否办理变更登记；
检查允许继续使用设备是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使用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将非承压锅炉作为承压锅炉使用
	依据《特种设备目录》。
	检查设备资料（产品质量证明书）、检查设备铭牌

	使用单位管理制度不齐全
	依据《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G0001-2012第8.1.4条。
岗位责任制、巡回检查制度、交接班制度、锅炉及辅助设备的操作规程、设备维修保养制度、水（介）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节能管理制度。
	检查使用单位是否建立《锅规》要求的锅炉使用管理制度

	安全阀、压力表、爆破片、紧急切断阀无有效的校验报告、证书或标记（现场检查）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八十三条三项。
未对其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
	检查安全阀、压力表、爆破片、紧急切断阀等安全附件的有效校验报告、证书或标记（现场检查）

	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四十二条。
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方可继续使用。（常见异常情况，如容器裂纹、腐蚀、变形、焊接缺陷等）
	宏观现场目视检查发现

	停用一年以上未检验重新启用
	依据《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十四条。
设备拟暂停使用一年以上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书面告知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重新启用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启用，并书面告知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检查设备的停用告知书；检查停用一年以上设备重新启用时是否进行检验，并书面告知

	无水（介）质化验记录和定期水质化验报告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四十四条一项。
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水(介）质处理
	检查水（介）质化验记录和定期水质检验报告

	未对自有产权气瓶办理使用登记
	依据《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第二十七条。
充装单位应当采用计算机对所充装的自有产权气瓶进行建档登记。
	现场检查


	已充气气瓶上标志、漆色不符合规定
	依据《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第二十六条。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二）负责气瓶的维护、保养和颜色标志的涂敷工作；（五）负责向气瓶使用者宣传安全使用知识和危险性警示要求，并在所充装的气瓶上粘贴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规定的警示标签和充装标签。
	现场检查

	充装超期未检、超过使用年限以及使用过的非重复充装气瓶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第三十条及《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二）项。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向气体使用者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对气体使用者进行气瓶安全使用指导，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办理使用登记，及时申报检验。
禁止对使用过的非重复充装气瓶再次进行充装。
瓶装燃气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不得用超期限未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气瓶充装燃气。
	现场检查


	充装没有设置信息标识的气瓶
	依据《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二十三条及《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二）项。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按照省有关规定在气瓶上设置条码、二维码等信息标识，并使用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不得充装没有设置信息标识的气瓶。
瓶装燃气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不得用无气瓶信息标志或者信息标志模糊不清的气瓶充装燃气。
	现场检查



三、典型案例
事故案例：
厦门华大学生被夹身亡电梯事故
2014年9月14日华大老生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位于厦门集美的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内，一栋教学楼的电梯突然出现故障，一名男生被夹卡在轿厢中不幸身亡。意外发生在当日17时50分。根据监控视频记录，电梯轿厢上升到3楼，轿厢门虽然打开，但轿厢没有停住，出事男生走进轿厢一脚踩空，身体趴了上去，胸部以下部位露在轿厢外，轿厢继续往上升，将其卡在三楼与四楼之间。接警后，119、120、110也陆续赶到，消防员对被卡的学生进行救援。很快，电梯门被打开，轿厢回落，被卡的学生被救出。经心电图等检测后，急救人员宣布他已无生命迹象。

处罚案例：
南开大学使用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案
2019年12月26日，执法人员对南开大学进行执法检查，现场该校正在使用的承压热水锅炉（规格型号GTE525、产品编号：506856/318、设备注册代码：12001201042005060001、单位内编号：2）未经定期检验，无法提供2019年度工业锅炉内部检验报告和锅炉外部检验报告。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的规定。当事人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账册、协议、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件和其他资料以及积极改正违法行为，符合《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使用规则》第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承压热水锅炉，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处30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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